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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冠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10,574 287,624

銷售成本 (342,677) (239,355)

毛利 67,897 48,269

其他收益 1,612 3,023

分銷成本 (11,980) (10,415)

行政費用 (33,003) (20,611)

攤銷商譽 (323) —

經營溢利 4 24,203 20,266

融資成本 (5,288) (5,154)

除稅前溢利 18,915 15,112

稅項 5 (1,473) (615)

除稅後溢利 17,442 14,497

少數股東權益 (1,157) (5)

本期間純利 16,285 14,492

每股基本盈利 6 5.2 仙 6.2 仙

除本期間純利外，並無其他已確認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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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268,333 251,360

投資物業 8 1,890 1,890

商譽 9 2,905 —

273,128 253,250

流動資產

存貨 178,945 153,684

應收貿易賬款 10 216,348 166,57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6,474 15,187

可退回稅項 55 258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842 11,207

436,664 346,91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14,395 83,775

其他應付款項 21,198 28,553

應課稅項 5,995 4,914

一年內到期之融資租約債務 13,119 14,581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貸款 138,632 84,686

293,339 216,509

流動資產淨值 143,325 130,405

416,453 383,65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3,318 2,765

儲備 373,644 344,226

376,962 346,991

少數股東權益 6,991 974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融資租約債務 10,518 14,661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貸款 21,982 21,029

32,500 35,690

416,453 38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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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1,908) (3,086)

投資回報及融資收支之現金流出淨額 (5,637) (4,482)

（已付）退回稅項 (742) 43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9,718) (8,958)

融資前現金流出淨額 (38,005) (16,096)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44,656 13,60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 6,651 (2,48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641 13,213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292 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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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撰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有關披露規定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撰，並已就投資物業之重估作出修訂。

除存貨成本法之變動及第一次採納若干新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而引致以下新／經修訂會計政策外，本報告採納之會計準則與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

存貨

存貨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入賬。成本包括所有採購及（如適用）加工成本及將存貨運往現址及達致現況所引致之

其他成本，並按加權平均法計算。可變現淨值乃按日常業務範圍內之預計售價減去完成生產之估計成本及進行銷售之估計成本。

於過往年度，存貨成本乃按先入先出法計算。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存貨成本則採用加權平均法計算，以更準確反映本集

團事務之存貨成本。此計算方法之變動並無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有任何重大影響。

商譽

期內，本集團採用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並決定不再重列已於儲備中撇銷之商譽。因此，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之

收購所產生之商譽乃列入儲備，並將於出售有關附屬公司或於認為商譽有所減值時在收益表中扣除。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之收購所產生之商譽撥充資本，並於其估計五年可使用年期中攤銷。

採用其他新／經修訂會計政策並無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有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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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營業額 經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分類

提供布料針織、漂染及整理服務 290,569 287,624 21,568 20,266

銷售成衣 120,005 — 2,635 —

410,574 287,624 24,203 20,266

地區分類

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 223,987 232,590 18,769 18,611

美國 106,431 55,034 2,409 1,655

其他地區 80,156 — 3,348 —

攤銷商譽 — — (323) —

410,574 287,624 24,203 20,266

4. 經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

折舊 14,503 11,846

利息收入 (162)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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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計算之香港利得稅 (924) (325)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549) (290)

(1,473) (615)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6.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純利16,285,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4,49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311,531,016股（二零

零零年：233,925,248股）計算。二零零零年之每股基本盈利已就二零零一年一月之發行紅股作出調整。

7.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動用約29,113,000港元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8. 投資物業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已審閱按重估值入賬之本集團投資物業賬面值，並估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與該

等物業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開市值並無重大分別。因此，本期間並無確認重估盈餘或虧損。

9. 商譽

千港元

成本

期內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及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3,228

攤銷

期內撥備及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323)

賬面值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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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90天之信貸期。

以下為於報告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60日 139,349 88,913

61至90日 39,923 41,402

90日以上 37,076 36,263

216,348 166,578

11.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60日 81,745 44,810

61至90日 13,983 10,153

90日以上 18,667 28,812

114,395 83,775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40,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276,480,000 2,765

發行新股（註） 55,296,000 553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331,776,000 3,318

註： 根據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訂立之配售協議，本公司兩名控權股東Pearl Garden Pacific Limited及Madian Star Limited

按每股0.25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合共55,296,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於完成配售後，Pearl Garden

Pacific Limited及Madian Star Limited按每股0.25港元之價格認購合共55,296,000股本公司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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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收購附屬公司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本集團收購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從事成衣貿易之私人公司福源國際有限公司之51%已發行股本，現金

代價約為8,300,000港元。此交易已按會計收購法入賬。

收購之影響概述如下︰

千港元

收購資產淨值 9,918

少數股東權益 (4,860)

5,058

商譽 3,228

現金代價 8,286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8,286)

收購所得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4,807

(3,479)

期內所收購附屬公司於本集團營業額及本集團經營溢利之貢獻分別為120,005,000港元及2,958,000港元。

14.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 4,588 6,329

已訂約但未在財務報表中撥備收購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38,731 4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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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期內，總營業額為41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288,000,000港元上升42.7%。本期間之純利增加12.4%至16,300,000港

元，而每股基本盈利則為5.2仙（二零零零年：6.2仙）。

營業額上升主要是由於綜合計算本集團於期內收購並擁有51%權益之成衣貿易公司福源國際有限公司之業績。董事會

認為，上述收購為分散業務風險之理想方法，並可發揮本集團現有專長，開拓有關商機。

本期間之營商環境與上個財政年度之下半年相若。全球經濟衰退及市場競爭劇烈繼續使邊際利潤受壓。幸而利率開始

下調，加上管理層嚴格控制成本及存貨，使本集團可維持溢利水平。

美國市場為本集團客戶之主要市場之一，而美國經濟現正衰退，於恐怖襲擊後消費意慾更趨疲弱。儘管對現有訂單並

無任何重大影響，惟本集團必須就市況不景作好準備，並透過節省成本及提供全面服務與優質產品，保持競爭力。

面對本港及外國之經濟逆境，本集團仍致力為各股東帶來更高回報。董事會現正制訂合適之集團架構，以鞏固業務發

展及達致規模經濟效益。管理層深信，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本集團之業務將持續帶來一定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709,79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600,164,000港元），融資

來源主要為流動負債293,339,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16,509,000港元）、長期負債32,500,000港元（二零零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5,690,000港元）及股東權益376,96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46,991,000港元）。流動

比率約為1.5（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6），而負債資本比率（即借貸總額（已扣除銀行結餘及現金）與股本資金之比

率）為42.3%（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5.7%）。董事會認為可維持上述比率於該水平。本集團主要以營運所得之現

金償還債務。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具備充裕營運資金以應付業務及日後擴展所需。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37,0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9,000,000港元）之投資物

業及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按予銀行，作為銀行信貸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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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附追索權貼現票據之或然負債為4,588,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6,329,000港元）。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美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僱員人數分別約為85名、5名及1,300名。僱員薪

酬一般參考市場條款及個別資歷而釐定。薪金及工資一般按表現及其他相關因素而每年檢討，而花紅則會按個別管理

層員工之優秀表現及本集團業績而發放。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向經選取之合資格行政人員授予購股權，旨在激勵高級管理人員推動本集團之發展。

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載，各董事擁

有之本公司股份權益如下︰

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李銘洪先生（附註(1)） — 60,000,000

陳天堆先生（附註(2)） 461,600 60,000,000

Phaisalakani Vichai（熊敬柳）先生 400,000 —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受益人包括李洪銘先生及其家族成員之全權信託實益擁有之Pearl Garden Pacific Limited擁有。

(2) 「其他權益」所指之股份由受益人包括陳天堆先生及其家族成員之全權信託實益擁有之Madian Star Limited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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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概無擁有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證券權益，惟下述

者除外︰

(a) 李洪銘先生以信託形式為本集團持有冠華針織有限公司、彩盟企業有限公司及彩詩發展有限公司各1股代理人股

份；

(b) 李洪銘先生及陳天堆先生各持有4,000,000股冠華針織有限公司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c) 李洪銘先生及陳天堆先生各持有1,300股Victory City Overseas Limited可贖回無投票權優先股份；及

(d) 蔡連鴻先生持有2,450,000股福源國際有限公司普通股及700股Victory City Overseas Limited可贖回無投票權優先

股份。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任何證券權

益，而各董事或其配偶或其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曾於年內行使該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除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

之權益外，本公司並無得悉任何其他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慣例，亦曾討論有關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之事宜，包括

審閱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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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並無得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或曾無遵守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銘洪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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